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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立新莊國民中學 112學年度第 2學期期初校務會議紀錄 

臺、時間：民國 113年 2月 15日（星期四）中午 12時 

貳、地點：金水堂 3樓會議室 

參、主席：張美蓮教務主任（兼任代理校長）          紀錄：胡倚菱 

肆、出列席人員：應出席人數 52名，實到 41名，缺席 11名。 

伍、議程： 

一、主席宣布會議開始 

二、確定本會議程 

三、主席致詞 

四、報告事項： 

  (一)上次會議執行情形報告（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提案 1】 

提案單位：教師會 

案由：現行「導師遴聘作業實施要點」部分要點修改案，提請討論。 

說明： 110學年度期末校務會議，已由學務處提出「導師遴聘作業實施要

點」修改案通過。實施一年後發現仍有完善之空間，因此教師會統

整部分導師、行政處室同仁意見，期凝聚更多元意見，草擬此份修

改案。 

辦法：經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後，依計畫執行。 

決議： 

（一）本案採逐條舉手表決。 

（二）本案除了第七條二、「6.兼任非本校編制內職務（限無給職，如校友 

      會祕書等，無慣例判斷者需經遴選委員會同意)，原則上每一年積分 

      加 1分。」因同意票數未達出席人數半數，決議不通過外，其餘修 

      正條文皆決議通過，決議結果詳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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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建議擬修改要點 決議 

第二條  凡本校之正式教師，除兼任行政（含協助）、指定

社團帶隊老師、閱推教師、教師會理事長及明文規定不得

兼任導師（如專、兼輔老師）外，均有擔任導師之責。 

舉手表決贊成 29 票，反對

0 票，無意見 5 票，通過。 

第七條 第二項 

兼任職務及加分項目： 

 （四）額外加分： 

    1.可輪休一年又自願擔任導師工作者（需帶完完整一

屆 3 年且只限第一年加1分）。 

 

    2.班級中有身心障礙學生(需檢附身心障礙手冊或鑑

輔會證明)或轉銜生(「新生轉銜個案個案會議」認

定中度與重度轉銜生)，有一名者每一年積分加1

分，有二名或以上者每一年積分加1.5分。 

 

    3.一學年中擔任代導師滿3 個月以上，積分加1分。 

 

    4.技藝班隨班輔導老師。每一年積分加0.5分。 

 

 

    5.擔任教師會理事長，又兼任導師，每一年積分加0.5

分。 

 

    6.閱推教師。（人數視學校申請通過層級而定） 

 

 

    6.兼任非本校編制內職務（限無給職，如校友會祕書

等，無慣例判斷者需經遴選委員會同意)，原則上每

一年積分加1分。 

 

       ※以上部分之加分種類可以累加計算。 

 

 

 

舉手表決贊成 32 票，反對

0 票，無意見 2 票，通過。 

 

 

 

舉手表決贊成 25 票，反對

0 票，無意見 9 票，通過。 

 

 

 

舉手表決贊成 32 票，反對

0 票，無意見 2 票，通過。 

 

舉手表決贊成 23 票，反對

2 票，無意見 9 票，通過。 

 

 

舉手表決贊成 26 票，反對

0 票，無意見 8 票，通過。 

 

 

舉手表決贊成 25 票，反對

0 票，無意見 9 票，通過。 

 

 

舉手表決贊成 19 票，反對

0 票，無意見 15 票，不通

過。 

 

舉手表決贊成 24 票，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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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加2分： 

       擔任導師、指定社團帶隊老師、專兼輔老師、教師

會理事長、借調教育局（部）或擔任輔導團團員。 

 

 （二）加3分： 

       擔任編制副組長、協助行政（每組1人為限）及閱

推教師。 

 

 （三）加4分： 

       擔任主任、組長。 

0 票，無意見 10 票，通過。 

 

 

舉手表決贊成 24 票，反對

0 票，無意見 10 票，通過。 

 

 

舉手表決贊成 24 票，反對

0 票，無意見 10 票，通過。 

 

 

 

舉手表決贊成 24 票，反對

0 票，無意見 10 票，通過。 

      【提案 2】 

提案單位：學務處衛生組 

案由：有關本校 112學年度學校健康促進計畫，提請討論。 

說明： 

（一）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112年 7月 24日新北教體衛字第 11214299581號 

  函「新北市 112學年度學校健康促進計畫」辦理。 

（二）本校 112學年度學校健康促進主要議題為「視力保健」，計畫內容請   

  參閱附件，請討論。 

辦法：經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後，依規定執行。 

決議：舉手表決贊成 27票，反對 0票，無意見 0票，通過。 

 (二)各處室工作報告 

     教務處： 

1. 陳秀敏校長因個人因素自 113年 2月 1日起退休，校長職務由教務主任

代理至 7月 31 日，校務一切正常進行，感謝大家的支持並希望繼續給

予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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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寒假教務處辦理之九年級輔導課及會考講座、八年級英語拓客營隊、七

年級生活美語營皆圓滿順利完成，感謝各位同仁的協助。 

3. 本學期行事曆已放在校網首頁，九年級課程預定於 4 月 19 日結束，4

月 23日開始會考衝刺，5月 18日及 19日為國中教育會考。 

4. 下學期設備組及雙語團隊規劃許多活動，請多鼓勵學生參加，感謝老師

的協助及家長會提供經費。 

     學務處： 

1. 本學期參加全國或重要賽事： 

(一) 全國學生音樂比賽，今年參賽同隊共有 8隊，比賽地點在基隆，

分別是：3/1（五）木管五重奏、3/2（六）弦樂合奏、3/4（一）

銅管五重奏、3/7（四）直笛合奏、管弦樂合奏、3/9（六）鋼琴

五重奏、 3/11（一）弦樂四重奏、3/13（三）管樂合奏。 

(二) 體育競賽參賽：112全中運桌球資格賽、112學年度全國師生盃

手球錦標賽、112學年度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2. 112-2學務處校內重要行事： 

(一) 社區演出： 

(1) 武聖廟演出：2/20（二）下午 6點 30分。 

(2) 慈祐宮演出：2/24（六）下午 6點。 

(二) 第二學期全校師生防災逃生演練： 

(1) 校內演練 3/15（五）第六(工作小組）、七節（全校師生）。 

(2) 新北市防災基礎建置學校訪視時間：4/1（一）下午。 

(三) 校慶系列活動-畫我新中校園寫生比賽：3/29（五）1：00-4：10。 

(四) 112學年度 78週年校慶各項活動：4/20（六）08：00-16：30。 

(1) 慶祝大會：08：30-10：00（學生活動中心）。 

(2) 環保園遊會：09：00-13：00（操場）。 

(3) 學生美展：4/22-4/28（金水堂 1樓）。 

(4) 校慶體育系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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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七、八年級班級跳繩比賽。 

B. 九年級三對三班級鬥牛賽。 

(五) 音樂社團成果發表會：6/01（六），下午 1：30-5：30，地點：  

 新莊文藝中心。 

(六) 112學年度第 54屆暨補校第 45屆畢業典禮：6/07（五）08：30-12： 

 00。 

(七) 112學年度七年級校外教學：113年 6月 12日（三），地點：六 

 福村。 

(八) 新生報到：6/20（四）上午。 

(九) 113學年度導師遴選委會：6/24（一）中午 12：00-13：20。 

(十) 第二學期休業式：6/28（五）。 

3. 第二學期各組預定辦理活動：  

(一) 訓育組：品德教育推動與宣導、第二學期服務學習推動、112學年

度新中文藝獎徵件及甄選、九年級畢業紀念冊製作、第二學期防

災逃生演練與訪視、王必顯獎助學金及急難救助金申請、品德教

育、世代志工（敬老活動）推動、第 9屆畫我新中校園寫生比賽、

新北市模範生表揚活動、校慶特刊製作、78 週年校慶活動規劃與

執行、七年級校外教學活動、與周邊社區團體學校辦理音樂交流

及藝術活動演出、第 6 屆學生自治會推動與輔導、各年級聯絡簿

抽查、畢業生會考後活動規劃與執行、特殊展能市長獎申請與審

核、音樂社團成果發表會、畢業典禮籌備與規劃、導師積分調查

與遴選、規劃與執行暑假音樂社團交流活動。 

(二) 生教組：正向管教宣導與執行、友善校園--反毒/反黑/反霸凌;校

園安全推動與維護;煙檳防制與宣導;學生生活常規教育;班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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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常規競賽;交通安全宣導;性平教育;暑假各項安全注意事項宣

導等。 

(三) 衛生組：防疫衛教與宣導;班級身高體重視力檢查;班級潔牙及口

腔保健推動;愛心早午餐補助申請;中央餐廚業務及督導;營養教

育宣導;環境教育推動;校園綠化美化; CPR 及 AED 研習及訓練;各

項疫苗施打;學生平安保險申請;環境及資源回收等。 

(四) 體育組：各項體育重點球隊推動、訓練與參賽;112 學年度全國中

等學校運動會參賽訓練、校慶體育競賽規劃與辦理;學生體適能檢

測及登錄;體育班申請與招生;水域安全宣導;各項體育獎學金、  

校內體育競賽推動（七八年級班級跳繩比賽、九年級三對三鬥牛

賽）、體育團隊比賽與交流。 

     總務處 

112年完成重點採購報告： 

1. 操場中央壓克力球場、PU跑道完成。 

2. 專科教室(3間學習中心、重訓教室、體能教室、健體教室、時尚教室)

完成整修。 

3. 資優辦公室整修。 

4. 明德樓後方台灣植物教育園區完工、校長宿舍茄苳樹區整修、操場七里

香步道整理。 

5. 重訓器材採購、比賽專用桌球桌採購、教學用直立式鋼琴。 

6. 中正樓穿堂廁所、弘道樓廁所整修完工。 

7. 九年級電燈照明、節能循環扇更新、教室老舊電線整理。 

8. 八年級中正樓、明德樓窗簾更新。 

9. 活動中心 2樓冷氣更新兩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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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操場小籃球場更新工程。 

11. 九年級電子黑板 24座、補校電子黑板 3座、學習中心多元教室等 10座。 

12. 全校辦公室教學行政辦公椅更新。 

13. 活動中心懸吊式籃球架更新中。 

     輔導處 

1. 本學期家長日預計於 3/8(五)辦理，將於本次會議中提案討論。 

2. 本學期技藝社團(香氛彩妝造型及熱舞社)活動時間改為第七、八節實

施，2/16第七節開始第一次上課。 

3. 2/16中午辦理技藝競賽選手賽前說明會。 

4. 2/16第七節辦理八年級技職宣導活動。 

5. 九年級技藝班本學期 2/22(四)開始上課。 

6. 2/23(五)第七節辦理九年級適性入學宣導。 

7. 新北市技藝競賽將於 3/1-3/7至各高職端比賽，本校參賽選手共計 38

人。 

8. 技藝班學生上課時段之原班科目成績係依比例計算，並由資料組完成成

績計算及輸入，不再另外通知任課教師。 

9. 技藝社團學生社團成績由輔導處提供原班時段任課教師(導師)參考請

原班任課教師輸入。 

10. 高關懷學生上課成績。由輔導處提供原班時段任課教師參考，請原班任

課教師輸入。 

11. 本學期持續到國小端進行招生宣導，預計 3/1(五)新莊國小、思賢國

小;3/2(六)光華國小;其餘學校陸續聯繫中。 

12. 4/25(四)上午技藝班自辦班訪視。 

    補校 

1. 2/16(五)始業式(註冊. DIY) 。 



 

 
8 

8 

2. 活動如下:2/19開始上課.3/15防災演練.3/20升學講座.4/8-4/13期中

考.4/15 國小及高中職升學宣導.校慶美展.4/20 校慶環保園遊會.5/3

計時投籃和呼拉圈及飛鏢賽.5/8 母親節蛋糕賽.5/9 母親節花藝

賽.5/13-5/17 畢業考.5/20 校園書展.5/26 校外教學(暫定).5/31 歌唱

舞蹈賽暨謝師感恩會.6/5 端午包粽賽.6/7 補校第 45 屆畢業典

禮.6/14-6/20期末考.6/20補校招生宣導.6/21(五)休業式。 

    人事室 

1. 113年度公教人員(含約聘僱人員)文康活動預算編列每人新臺幣 3,000 

元，將循往例召集各單位討論經費使用方式。 

2. 112學年度第 2學期子女教育補助費請於 3 月 18 日前向人事室提出

申請，申請表請至校網\計畫與表格\文件表格\人事室公告區下載，或

人事室備有紙本申請表。 

113年 2月政府推動實施定額減免大專學生學雜費及高中全面免學費等

補助措施，惟基於政府學雜費補助不重複請領原則，公教人員子女如符

合上述學費減免方案之資格，但未選擇適用該方案減免補助，始得申請

子女教育補助。 

私立大專學生學雜費減免 3.5萬元/年方案，由大學於 112年第 2學期

註冊繳費單直接扣減學雜費 1.75萬元，有些大學註冊單印有「減：行

政院減免學雜費 17,500」之字樣，公教人員子女教育補助費-私立大學

每學期補助 3萬 5,800元、私立專科學校每學期補助 2萬 800元或 2萬

8,000元，僅能擇一，建請同仁留意子女就讀之各私立大專學校放棄行

政院減免學雜費時間，以免下學期無法申請子女教育補助費。 

3. 為配合市府編列 114年退休預算，本校教職員凡符合退休資格有意申

請 114年退休者，請於 2月 22日前向人事室申請登記。已登記 113年

退休惟擬改登 114年退休者，請至人事室申請撤銷。 

4. 有關 113年度健康檢查補助，請符合補助條件且有意申請者至人事室登

記，各類人員申請補助條件如下： 

(一) 年滿 50歲以上之編制內公教人員：每年補助 1次每次 4,000元，

或每二年補助 1次每次 8,000元。 

(二) 年滿 40 歲以上之編制內公教人員：每二年補助 1次每次 4,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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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工友及於本校服務滿 1年之聘僱人員，每二年補助 1次每次 4,500 

元。 

(四) 未符合上述條件者，擬以自費參加健康檢查，得每二年 1次公假 1

天前往受檢。 

5. 宣導本府員工協助方案： 

(一) 申請種類：個人諮詢及團體諮詢 

(二) 申請方式：1、電子郵件預約：申請表請至新北市政府人事處網頁

/員工協助方案專區下載。2、電話洽詢：29603456分機 4316。 

(三) 服務項目：心理諮商、法律諮詢、財務諮詢、醫療諮詢、職涯發

展諮詢、管理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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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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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提案討論 

    【提案 1】 

  提案單位：教務處設備組 

  案由：現行「導師遴聘作業實施要點」第七條「積分核算方式」之「二、兼 

        任職務及加分項目」增加「閱推教師第二人加 2分」之規定案，提請 

 討論。 

  說明：本校目前設有閱推教師二位，第一位主責閱讀相關活動，依上開要點 

    加導師積分 3分；第二位閱推教師負責編輯「喜閱新中」閱讀刊物及      

    協助推動閱讀相關活動，包括班級導讀、圖書館利用教育宣導、讀霸 

    積分賽、閱讀講座、雙語闖關活動及其他教務處業務，請同意給予閱 

    推教師第二人導師積分 2分。 

  辦法：經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後，依規定執行。 

    決議：舉手表決贊成 36票，反對 0票，無意見 1票，通過。 

【提案 2】 

  提案單位：教師會 

  案由：有關修訂「導師遴聘作業實施要點」第七條第二項第一款第 7點案， 

 提請討論。 

  說明：原條文 7. 兼任非本校編制內職務（限無給職並經遴選委員會同意） 

（一）條目調整加註已知無給職工作，而考量要點未臻完備，故加上經遴 

      選委員會同意可納入未列入要點之無給職職務。並清楚列出加 1 分 

      分數。 

（二）上次校務會議出席人數為 40 人，表決時因中途有人因公務離席， 

   表決時有 19人同意，0人反對，15人無意見，雖未過出席人數一半， 

   但有超過在場表決實際人數一半，故再一次重提審議。 

  辦法：經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後，依規定執行。 

    決議：舉手表決贊成 34票，反對 0票，無意見 1票，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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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 3】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有關修訂「新北市立新莊國民中學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第四條 

        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第四點規定教評會委員選舉方式為： 

     「由全體專任教師以無記名單記法選舉十六人共同擔任之。」 

（二）為修訂「新北市立新莊國民中學教師評審委員會選舉委員選舉要 

      點」，提高每人圈選人數，爰修訂教評會設置要點第四點規定本校教 

      評會委員選舉方式為：「由全體專任教師以無記名連記法選舉十六人 

      共同擔任之。」 

  辦法：經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後，依規定執行。 

    決議：舉手表決贊成 37票，反對 0票，無意見 0票，通過。 

【提案 4】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有關修訂「新北市立新莊國民中學教師評審委員會選舉委員選舉要點」 

        第四點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規定本校教評會委員選舉，由全 

      體專任教師以無記名單記法選舉。另查「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評 

      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 3條第 5項規定，教評會委員之總額、選舉 

      與被選舉資格、委員選（推）舉方式、增聘校外學者專家與候補委 

      員遴聘方式、會議規範及相關事項規定，應由學校訂定，經校務會 

      議通過後實施。另教師成績考核會之選舉方式亦無相關辦法訂定。 

（二）為符相關法規函釋之規範，及明示本校教評會、考核會委員選舉細 

      項，本校於 110年 7月 2日經校務會議通過「教師評審委員會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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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選舉要點」，並明訂考核會委員票選準用之。 

（三）前開選舉要點第四點(三)「 選票圈選方式採用無記名單記法，應以 

     「○」或「V」符號圈選 1人，少或多於應圈選人數或以其他符號圈 

      選或塗改者為無效票。」經實施至今發現每人圈選 1人常造成 1票 

      當選或同票人員過多之情 況，爰 擬修訂為(三)「 選票圈選 方式 

      採用無記名連記法， 應以 「○」或「V」符號劃記，每人圈選 3人， 

      少或多於應圈選人數或以其他符號圈選或塗改者為無效票。」 

  辦法：經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後，依規定執行。 

    決議：舉手表決贊成 37票，反對 0票，無意見 0票，通過。 

【提案 5】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有關本校「校園場地提供使用要點及收費標準」之校園場地使用收費 

        基準表增修收費項目與費率一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因本校活動中心於本學期將增設懸吊式籃球架設備，為令使用者能 

      發揮愛護公物之心，以及使用者付費之原則，並提供本設備維護所 

      需經費，提請同意增列懸吊式籃球架設備每次使用為一組兩座不得 

      租用單座，使用收費標準每單位(3小時為一單位，未滿 3小時以一 

      單位計算)200元：長期租用場地者(一年內租借累積 20周以上者) 

      可以七折收費計算 。 

（二）活動中心水冷式冷氣以每噸每小時收費 15元計算(含電費及維修保 

      養)，水冷式冷氣平均每台 10噸收費金額修正為每部每小時 150元 

      整 ，每次租用至少 4部以達節能環保之效率。 

  辦法：經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後，依規定執行。 

    決議： 

（一）增列「懸吊式籃球架」收費項目：舉手表決贊成 17票，反對 5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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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意見 15票，不通過。 

（二）活動中心水冷式冷氣收費標準：舉手表決贊成 2票，反對 23票， 

      無意見 10票，不通過。 

【提案 6】 

  提案單位：輔導處 

  案由：為辦理本校 112學年度第 2學期家長日 1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113年 1月 25日新北教特字第 1130148886 

      號函辦理。 

（二）計畫詳如附件。 

  辦法：經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後，依規定執行。 

  決議：舉手表決贊成 39票，反對 0票，無意見 0票，通過。 

六、臨時動議 

【提案 1】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有關修訂「新北市立新莊國民中學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案，提 

        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教育部 113年 2月 5日臺教學(二)字第 1132800520A號函辦理。 

（二）協助教師以符合教育目的之方式輔導及教育學生。 

  辦法：經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後，依規定執行。 

  決議：舉手表決贊成 38票，反對 0票，無意見 0票，通過。 

【提案 2】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有關訂定「新北市立新莊國民中學校園安全檢查規定」案，提請討論。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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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依據教育部 113年 2月 5日臺教學(二)字第 1132800520A號函辦理。 

（二）協助教師以符合教育目的之方式輔導及教育學生。 

  辦法：經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後，依規定執行。 

  決議：舉手表決贊成 36票，反對 0票，無意見 1票，通過。 

七、主席結論 

八、散會(下午 1時 48分) 

     


